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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尤夫股份”）与北京市中伦（深

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签订的《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预）重整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合同》的约定及受本所指派，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

及《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下称“《重整计划》”）的有关规

定，就《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了尤夫股份提供的如下文件： 

1.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湖州中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

[（2022）浙 05 破申 1 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2022）浙 05 破 4 号]、《民

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 4 号]、《民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 4-1 号]、

《民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 4-2 号]； 

2.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3. 《重整计划》； 

4. 尤夫股份向湖州中院提交的《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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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工作报告暨提请人民法院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报告》（下称“《执行情况

报告》”）； 

5. 管理人向湖州中院提交的《关于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下称

“《监督报告》”）。 

就尤夫股份提供的前述文件，本所律师已经得到尤夫股份如下保证： 

1. 尤夫股份已经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扫描资料或证明。 

2. 尤夫股份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

瞒、虚假和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相符；所有

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提交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

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还查阅了尤夫股份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与《重整计划》执行有关的公告，在全

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发布的《留债清偿公告》。 

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重整计划》完成状态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据有

关政府部门、尤夫股份或其他有关单位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相关事实 

2022 年 10 月 28 日，湖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申 1

号]，裁定受理债权人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对尤夫股份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作

出《指定管理人决定书》[（2022）浙 05 破 4 号]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浙江

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管理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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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管理人”）。 

2022 年 11 月 28 日，尤夫股份召开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浙江尤夫高

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22 年 11 月 29 日，尤夫股份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

划》。 

2022 年 11 月 29 日，湖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 4 号]，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尤夫股份重整程序。 

2022 年 12 月 15 日，湖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 4-1 号]，

裁定确认江苏金票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36 家债权人的债权。 

2022 年 12 月 26 日，尤夫股份向湖州中院提交了《执行情况报告》，称其已

完成《重整计划》的执行。 

2022 年 12 月 26 日，管理人向湖州中院提交了《监督报告》，确认《重整计

划》已经执行完毕。 

2022 年 12 月 27 日，湖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 4-1 号]，

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尤夫股份重整程序。 

二、法律分析 

（一）《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为： 

1．根据《重整计划》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已全额支付完毕，尚

未符合支付条件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已经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提存至管理

人账户。 

2．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向普通债权人分配的现金或资本公积转

增股份，已支付或划转至债权人指定的账户，或提存至管理人账户或管理人开立

的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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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尤夫股份与受托人签订设立信托计划的相关

协议。 

4．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已划转至

重整投资人的证券账户，或提存至管理人开立的专户。 

（二）《重整计划》执行的具体情况 

根据《执行情况报告》《监督报告》以及尤夫股份发布的与重整进程有关的

公告，《重整计划》执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1. 重整投资人根据《重整计划》支付全部 75,100 万元重整投资款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产业投资人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有条件受让尤夫股份转增股票 246,358,194 股，现金对价为人民币 66,700

万元（本法律意见书中币种均为人民币），每股作价约 2.71 元。受让后，共青城

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预计占重整后尤夫股份总股本的

25%，将成为尤夫股份重整后的控股股东。财务投资人有条件受让尤夫股份转增

股票 3,000 万股，现金对价为 8,400 万元，每股作价 2.8 元。其中，1,500 万股由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有条件受让，现金对价为 4,200 万元；900 万股由靖江市

飞天投资有限公司（代表飞天毕方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条件受让，现金对

价为 2,520 万元；600 万股由深圳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条件受让，现金对价

为 1,680 万元。因此，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需向尤夫股份投入 75,100

元重整投资款。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重整投资人已支付 75,100 万元资金至管理人账

户，《重整计划》规定的重整投资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2. 应当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股份，已划转至重整投资人指定的证券账户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产业投资人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有条件受让尤夫股份转增股票 246,358,194 股；财务投资人有条件受让尤

夫股份转增股票 3,000 万股，其中 1,500 万股由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有条件受

让，900 万股由靖江市飞天投资有限公司（代表飞天毕方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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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受让，600 万股由深圳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条件受让。 

截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协

助将 246,358,194 股转增股票登记至产业投资人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证券账户，1,500 万股已登记至财务投资人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证券账户，900 万股已登记至财务投资人靖江市飞天投资有限公司（代表飞天毕

方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证券账户，600 万股已登记至财务投资人深圳一元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证券账户。 

3. 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已全额提存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尤夫股份破产费用包括法院案件受理费、管理人

执行职务的费用、管理人报酬（最终数额由湖州中院依法确定）、划转股份费用

（如转增股份登记税费及股份过户税费）等，根据《重整计划》执行的进展情况

随时支付。尤夫股份如在重整期间产生共益债务，包括因继续履行合同所产生的

债务、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等，

根据《重整计划》执行的进展情况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支付。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尤夫股份重整期间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产生

的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均已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提存至管理人

指定银行账户，后续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及实际发生情况进行支付。 

4. 普通债权现金即时清偿款已根据《重整计划》完成支付或提存至管理人账

户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普通债权人可以获得现金即时清偿部分的清偿率

为 10%，即每家债权人每 100 元普通债权可以获得 10 元的现金即时清偿。在湖

州中院已经裁定确认的 36 家债权中，符合支付条件的债权人 4 家，所持普通债

权以及转为普通债权清偿的债权金额共计 1,074,346,815.06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尤夫股份已按照《重整计划》规定，完成了

1,074,346,815.06 元普通债权现金即时清偿款 107,434,681.50 元的分配。对于因债

权尚未完成审查、提起债权异议尚未获得法院裁定确认、债权人未及时提供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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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以及以及债权人未及时解除针对尤夫股份的财产保全措施等原因尚未分配

的普通债权，对应的偿债资金已全部提存至管理人账户。 

5. 普通债权以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受偿的抵债股票已完成分配或提存至管理

人开立的专户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用于向普通债权抵偿债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合

计 161,611,929 股，每家债权人每 100 元普通债权可以获得清偿的股票数量约为

2.6 股，股票的抵债价格为 27.8 元/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上述抵债股票已转增至管理人专户。 

在湖州中院已经裁定确认的 36 家债权中，符合受领偿债股票条件的债权人

12 家，所持普通债权以及转为普通债权清偿的债权金额共计 1,707,460,681.85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完成

44,393,982 股股份的分配。因债权尚未完成审查、提起债权异议尚未获得法院裁

定确认、债权人未及时提供证券账户以及以及债权人未及时解除针对尤夫股份的

财产保全措施等原因尚未分配的普通债权，对应的偿债股票已提存至管理人专户。 

6. 普通债权以信托受益权份额受偿部分通过设立信托计划的方式予以完成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在湖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以尤夫股

份非保留资产作为信托财产，委托信托公司设立以普通债权人为受益人的他益财

产权信托计划，每家债权人每100元普通债权可以获得的信托受益权份额为1份。 

2022 年 12 月 26 日，尤夫股份与受托人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完成设

立信托计划的信托合同及相关交易文件，正式设立信托计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情况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三）《重整计划》执行的确认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2022 年 12 月 26 日，尤夫股份管理人向湖州中院提交了

《监督报告》，确认《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2022 年 12 月 27 日，湖州中院作出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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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夫股份重整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管理人已依法提交了《监督报告》，湖州中院亦已裁定确认，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项已得到生效司法文书的确认。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尤夫股份《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的标准，且管理人已依法提交了《监督报告》，湖州中院亦已确认，《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事项已得到生效司法文书的确认。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重整计划》

已执行完毕。 

【以下无正文】 



 

 法律意见书 

 
 

（本页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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